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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党员积分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现将校党委《党员积分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望结

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附件：1、党员积分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2、党员积分管理（日常行为积分）台账（样表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中共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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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积分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中共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，

建立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，逐步形成科学完善的党员考核评价

体系，按照上级要求，结合我校党员管理工作实际，现就党员积分管

   

 

对党员实行积分管理，应紧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主线，坚

持简易便行、便于操作，全员参与、突出重点，坚持标准、量化考核

的基本原则，着眼于解决部分党员中存在的党性意识不强、组织纪律

观念差、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，采取定性评价与量化考评相结合的

方式，实现党员日常管理服务的科学化、精细化，激励广大党员做到

政治合格、执行纪律合格、品德合格、发挥作用合格。 

 

党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全体党员。 

 

对党员积分管理的考核内容主要由日常行为积分和年度评议积分

两部分构成，总分值不超过 100  

（一）日常行为积分 80 分。包括日常行为积分和负面扣积分两项。 

1、日常行为积分。主要包括参加党的活动、岗位现实表现、参加

社会活动三个方面。 

（1）参加党的活动 

a、党员参加“三会一课”，每次记 1 分。 

b、党员参加主题党日活动，每次记 1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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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党员参加年度组织生活会，每次记 1 分。 

d、党员参加各类教育培训，每次记 1 分。 

e、党员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作专题发言，每次记 1 分。 

f、党员撰写学习或参加活动心得体会，每次记 1 分。 

g、党员在本单位内部讲党课、作辅导报告、先进事迹交流等，每

次记 2 分。 

h、党员受邀外出作党建方面的讲课、辅导报告、先进事迹报告等，

每次记 2 分。 

（2）岗位现实表现 

a、党员在年度考核中，被定于“称职”的记 20 分、“优秀”的记 30

分。 

b、党员受学院表彰的加 5 分、校级表彰的加 10 分、受省部级以

上表彰的，每次加 20 分； 

c、党员全年无违反党纪、校纪行为的，记 10 分。 

（3）参加社会活动 

a、党员参加公益志愿服务，每次记 1 分。 

b、党员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创新、职业技能大赛且取得优异成绩

的，根据获奖情况，每次记 5-10 分。 

c、党员参加脱贫攻坚、文明城市创建以及党组织统一组织的有关

活动，每次记 1 分。 

d、党员参加其他各类公益性、服务性社会活动，每次记 1 分。 

2、负面扣分,主要包括： 

a、党员未经同意，缺席应当参加的活动，每次扣 1 分。 

b、党员受责任追究或组织处理的，每次扣 3 分。 

c、党员受留党察看以下处分的扣 10 分；受留党察看及以上处分

的全年无积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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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、党员不能按时足额交纳党费的，每次扣 2 分；连续 6 个月以上

无正当理由不交纳党费、不参加党组织生活的全年无积分。 

e、党员有其他不良行为的，视情形扣 1-4 分。 

（二）年度评议积分（20 分）。结合党员年终总结或民主评议进

行。对党员大会评议为“优秀”等次的，记 20 分；“合格”等次的，记 15

分；“基本合格”等次的，记 10 分；“不合格”等次的不记分。 

各基层党支部专门建立党员积分管理台账，由支部组织委员根据

党员日常表现情况实时记录，每月一汇总，每半年一公示，每年一排

名，做到跟踪动态管理。 

 

（一）积分定级。全年累计积分 90 分以上的党员，才具有评为优

秀党员等次资格；累积积分70-89分的为合格党员等次；累积积分60-69

分的为基本合格党员等次；累积积分 60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党员等次。 

（二）积分运用。依据党员个人积分和支部全体党员总积分，确

定推荐校级及上级组织表彰奖励的个人和集体。对积分高，表现优秀

的党员干部，在外出参加学习培训、干部任用等方面，给予优先安排

或任用。 

对考核为基本合格等次的党员，党支部对其进行诫勉谈话。对积

分为不合格等次的党员，按照组织程序处理。预备党员积分为 85 分以

上(含 85 分)的按期转正；70-84 分（含 70 分）的继续培养并延期转正；

70 分以下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。根据党员积分管理情况，积极向校党

委推荐先进典型，进行大力宣扬，激励广大党员学习先进，赶超先进，

 

 

实行党员积分管理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一项创新举措，也是健

全党员考核评价体系的有益探索。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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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党员积分管理工作扎实推进，取得良好成

效。同时，要不断总结经验，积极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

问题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形成长效机制。 

本实施办法从 2018 年 1 月试行，解释权归校党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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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管理积分（日常行为）台账（样表） 

党支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

党员姓名 
参加党的

活动（分） 

岗位现实

表现（分） 

参加社会 

 活动（分） 

负面扣分 

（分） 
总分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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